
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應備文件   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土地所有權人之身份證明文件： 

（一）自然人： 

1. 身份證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。（上項資料屬影

本者，請切結「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

律責任」） 

2. 或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   （二）法  人：公司登記事項卡影本或抄錄本影本或其

他法人證明「屬影本者，請切結（影本

或抄錄本影本與正本、抄錄本相符，所

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，如有不實願負

法律責任）」。 

三、交換資格審查收件截止日前二個月內之都市計畫土地使

用分區證明書、土地登記（簿）謄本、地籍圖謄本。 

四、符合持有年限滿十年之證明文件。因繼承或配偶、直系

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，其持有年限得予併計（應加附

戶籍登記簿謄本）。 

五、同意書。 

六、切結書。 

七、其他必要事項。 

附件 2 


